附件一 : 資訊科技組決賽作品說明書

113學年度屏東縣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
資訊科技組
【縣賽作品說明書注意事項】

1、 本作品說明書為決賽評審的重要文件之一，請參賽同學發揮創意細心撰寫。
2、 作品說明書須於比賽準備一式四份，並於114年01月10星期五前寄送到明正國中科技中心收(900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70號，科技中心收)。 建議當日可再自行準備2份(更新)說明書，放置於比賽場地。
3、 作品說明書請自行存檔，承辦單位不協助複製或影印。
4、 作品說明書中請勿露出學校及參賽者個人資料，露出者予以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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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作品說明書


隊伍編號：　　      　            
(註：此欄位請空白，由主辦單位 )
作品名稱：　　　　　　　　　　　　
組別：國小資訊科技組     國中資訊科技組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屏東縣立明正國中、明正科技中心


作品說明書為決賽評分項目之一，請各位同學發揮創意、用心撰寫，作品說明書建議包含以下內容，作品名稱、問題解析與解決策略、作品說明、事件流程圖、程式碼、機具應用、材料清單、團隊分工及參考資料，其餘想補充的部分，可自行增加欄位進行撰寫，作品說明書以20頁為上限(不包含封面)。
	作品名稱
	

	問題解析與解決策略
	說明如何定義與解析問題，並說明提供何種對應的解決策略，除了文字之外，建議輔以圖示說明表達(如:概念圖、樹狀圖、魚骨圖等)。

	作品說明
	1. 目前市場上是否有相關的設計，蒐集到了哪些相關資料
2. 作品有哪些功能可以解決或改善所發現的問題、困難，或是你的作品將可以如何延伸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以達到滿足需求或解決問題的目標

	事件流程圖
	將解決的策略，分解成不同的事件，並以事件流程圖的方式，描述問題解決的流程。

	程式碼
	對應上項之事件流程圖，呈現各事件的程式碼，並針對程式碼中的重點進行說明。

	軟硬體設備
	列舉製作作品過程中會使用到的軟體、硬體及其用途

	素材應用
(註1)
	素材
	價錢

	
	可列舉製作作品會使用到的材料、多媒體素材等
	

	
	(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加)
	

	
	
	

	團隊分工
	團隊中各個隊員負責的工作為何，在製作作品過程中，如何應用資訊工具進行團隊合作。 (請勿露出學校及參賽者個人資料，露出者予以扣分。)

	參考資料
	撰寫作品說明書及製作過程中參考過的資料、文獻等

	其他
	1. 參賽作品是否曾參加過其他競賽並且獲得名次，如有前述狀況，請詳述本次參賽作品修改了哪些部分，或詳述與之前得獎作品的差異性。
2. 如果還有更多想發揮的內容，可自行加列。


註1:軟硬體設備與素材應用並非列越多越高分，此兩項欄位希望各隊伍能選擇最適合的素材進行規劃。另，若參賽隊伍有製作實品，建議可多使用回收環保材料。
註2:關於價格的部分，請以將作品普及化的方向進行設計思考。

附件二 :資訊科技組-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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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加屏東縣主辦之「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同意將競賽作品提交並授權予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主辦及承辦單位使用，同意暨授權事項如後：
1. 本人（以下稱授權人）同意將參賽作品：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本作品）授權予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主辦及承辦單位進行非營利、推廣及學校教學之使用。
1. 授權人同意授權予主辦單位及其所指定之第三人得無償、不限時間、不限次數將本競賽之獲獎作品及企劃書，以微縮、光碟、數位化等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散布、發行、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授權人同意不對主辦單位及其指定之第三人行使智慧財產權人格權(包括專利及著作人格權)。
1. 本人擔保對於本作品享有智慧財產權，作品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權之情事，如有違反，致被授權人受有損害，願負擔一切損害賠償及其他法律責任。
1. 本人同意配合活動推廣之需，競賽將全程進行錄影及拍照，並將收集參賽者參與競賽活動所產出之成果，進行紀錄、編輯或公開展示。
1.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1. 本同意書所約定之內容，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定之。
此致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 資訊科技組-無侵權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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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
無侵權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茲參加「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所報名之文件與作品，均依參賽規則辦理；均無任何侵害他人之專利與著作財產權法等，以及其他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規定，並依此切結下列事項：
一、立切結書人與其參賽作品確實符合本競賽參賽資格及相關參賽條文規定。
二、立切結書人如提供不實資料或有違反上開情事之情形，經被舉發查獲將立即喪失本競賽參賽資格，主辦單位並立即沒收存封相關參賽作品資料，以為未來相關侵權法律訴訟之佐證。侵權並已獲獎者之立切結書人，並應將獲得之所有獎項與獎金款項全數繳還競賽主辦單位。
此致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 更換學生說明與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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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
更換參賽學生說明與切結書
	原參賽學生姓名
	更換學生姓名
	更換理由

	
	
	

	
	
	

	
	
	

	
	
	


指導老師簽名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 參賽選手忘記帶相關證明文件

選手證明切結書



    本指導老師證明參賽選手___________為實際參賽選手本人，簽立此證明，擔保責任。

指導老師簽名 :
參賽選手簽名 :






中華民國114年01月23日

